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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 素 評 核 日 期 ： 二 零 一 六 年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、 二 十 六 日 及 二 十 八 日  

 
學 校 通 過 質 素 評 核   
學 校 不 通 過 質 素 評 核  

學 校 的 表 現  

1. 學 校 的 持 續 發 展  

1.1 校 長 由 創 校 服 務 至 今，尊 重 和 關 心 兒 童 及 其 家 庭，事 事 親 力 親 為 ，

常 主 動 與 教 師 和 家 長 溝 通 ， 與 各 持 分 者 已 建 立 良 好 的 關 係 。 兩 名

主 任 分 工 清 晰 ， 各 司 其 職 ， 有 效 協 助 校 長 監 察 與 督 導 學 校 工 作 。

教 師 輪 流 擔 任 級 長 及 負 責 統 籌 不 同 類 型 的 學 校 活 動 ， 能 涉 獵 多 樣

化 的 工 作 ， 發 揮 所 長 。 學 校 跟 進 上 次 質 素 評 核 的 改 善 建 議 ， 安 排

教 師 同 儕 觀 課 ， 着 他 們 與 同 級 、 跨 級 和 友 校 的 教 師 觀 摩 交 流 ， 以

促 進 專 業 發 展 。  

1.2 學 校 已 建 立 自 評 機 制 ， 並 將 自 評 的 概 念 實 踐 於 恆 常 事 務 中 。 教 師

蒐 集 兒 童 的 學 習 表 現 和 課 程 檢 討 資 料 ， 分 析 和 印 證 年 度 發 展 計 劃

的 成 效 ， 管 理 層 會 整 合 檢 討 結 果 ， 擬 訂 學 校 報 告 大 綱 ， 於 校 務 會

議 與 全 校 教 師 共 同 擬 訂 未 來 的 發 展 方 向 。 上 學 年 ， 學 校 為 提 升 學

與 教 效 能 ， 以 增 聘 教 師 實 施 雙 班 主 任 制 為 關 注 事 項 ， 使 教 師 能 在

教 學 過 程 中 ， 採 用 小 組 模 式 加 強 兒 童 對 學 習 內 容 的 理 解 。 計 劃 能

配 合 校 情 ， 效 能 亦 佳 。  

1.3 學 校 十 分 關 顧 不 同 學 習 需 要 的 兒 童 ， 並 以 此 定 為 上 學 年 和 本 學 年

的 關 注 事 項 ， 通 過 教 師 培 訓 、 家 長 教 育 及 引 入 專 業 輔 導 服 務 為 主

要 策 略 ， 能 對 準 兒 童 的 發 展 需 要 。 教 學 團 隊 會 在 校 務 會 議 討 論 個

別 兒 童 在 學 與 教 過 程 遇 到 的 問 題 ， 有 助 教 師 辨 識 和 照 顧 兒 童 的 多

樣 性 ， 以 及 安 排 有 需 要 的 兒 童 接 受 適 切 的 輔 導 。 學 校 本 學 年 善 用

不 同 的 社 會 資 源 ， 擴 闊 接 受 輔 導 服 務 的 年 齡 層 ， 使 更 多 兒 童 及 家

長 受 惠 。 計 劃 方 向 正 確 ， 部 署 適 切 ， 工 作 目 標 和 成 功 準 則 皆 具 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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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 晰 ， 有 助 計 劃 的 施 行 與 檢 討 。 家 長 通 過 參 加 觀 課 、 義 工 服 務 、

家 長 小 組 、 親 子 活 動 等 ， 學 習 親 職 之 道 。 學 校 與 家 長 保 持 緊 密 的

聯 繫 ， 鼓 勵 家 長 借 圖 書 與 教 具 回 家 與 兒 童 一 起 閱 讀 和 遊 戲 ， 能 促

使 家 校 合 作 ， 協 力 培 育 兒 童 成 長 。  

 

2. 學 與 教  

2.1 學 校 依 據 《 學 前 教 育 課 程 指 引 》 和 參 考 教 材 套 編 制 課 程 資 料 ， 以

主 題 串 連 各 學 習 範 疇 ， 內 容 能 配 合 兒 童 的 生 活 經 驗 ， 涵 蓋 全 面 。

學 校 能 選 取 兒 童 感 興 趣 的 題 材 進 行 專 題 研 習 ， 引 發 兒 童 的 學 習 動

機 和 好 奇 心 。 學 校 推 行 視 覺 藝 術 周 ， 讓 兒 童 有 更 多 機 會 學 習 不 同

的 創 作 技 巧 ， 加 強 兒 童 利 用 圖 畫 表 達 的 能 力 。 學 校 為 兒 童 安 排 適

切 的 參 觀 和 體 驗 活 動 ， 推 行 親 子 閱 讀 計 劃 等 ， 豐 富 他 們 的 學 習 經

驗 。  

2.2 在 日 程 編 排 方 面，學 校 為 兒 童 安 排 適 切 的 個 人、小 組 及 全 班 活 動 ，

又 有 足 夠 的 自 選 活 動 機 會 ， 惟 現 時 半 日 班 兒 童 隔 天 進 行 體 能 活 動

的 安 排 ， 未 能 配 合 兒 童 的 發 展 需 要 ， 學 校 須 改 善 日 程 的 編 排 ， 讓

兒 童 每 天 有 足 夠 參 與 體 能 活 動 的 機 會 ， 使 能 均 衡 地 照 顧 兒 童 的 發

展 。   

2.3 學 校 已 設 立 課 程 統 籌 、 監 察 及 檢 討 機 制 ， 各 級 教 師 通 過 會 議 ， 共

同 商 討 教 學 進 度 和 內 容 。 管 理 層 通 過 審 閱 教 學 計 劃 及 參 與 課 程 會

議 ， 了 解 課 程 的 推 行 情 況 。 教 師 經 常 進 行 教 學 反 思 ， 並 在 級 會 檢

討 課 程 的 成 效 ， 有 需 要 時 會 作 調 整 和 跟 進 。 部 分 教 師 能 根 據 兒 童

的 表 現 作 教 學 反 思 ， 及 會 在 學 期 的 課 程 檢 討 會 議 上 給 予 有 效 的 改

善 建 議 。 惟 學 校 須 改 善 高 班 部 分 數 學 內 容 過 於 艱 深 的 情 況 ， 以 切

合 兒 童 的 學 習 需 要 。  

2.4 學 校 重 視 兒 童 的 情 緒 發 展 ， 本 學 年 將 此 定 為 關 注 事 項 ， 低 班 和 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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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 的 課 室 設 有「 心 情 角 」，兒 童 會 利 用 表 情 符 號 表 達 不 同 的 情 緒 ，

又 會 與 教 師 分 享 自 己 的 感 受 ， 學 習 正 確 控 制 和 表 達 情 緒 的 方 法 。

此 外 ， 教 師 會 加 強 個 別 輔 導 ， 兒 童 稍 欠 專 注 時 會 給 予 小 任 務 ， 使

他 們 投 入 活 動 。 教 師 耐 心 聆 聽 兒 童 的 感 受 ， 常 以 讚 賞 的 方 法 鼓 勵

兒 童 正 確 的 行 為 ， 能 營 造 和 諧 愉 快 的 學 習 氣 氛 。  

2.5 教 師 用 心 設 計 課 室 的 興 趣 角 ， 提 供 豐 富 和 具 操 作 功 能 的 物 料 ， 引

發 兒 童 的 學 習 興 趣 ， 有 設 計 為 理 髮 店 的 模 擬 角 ， 兒 童 扮 演 理 髮 師

利 用 不 同 的 工 具 為 顧 客 設 計 髮 型 ； 主 題 角 內 ， 兒 童 能 正 確 地 將 不

同 的 廢 物 分 類，學 習 環 保 的 概 念。探 索 角 設 有 配 合 主 題 的 小 實 驗 ，

例 如 水 的 張 力、浮 沉、布 料 探 索 等，兒 童 通 過 觀 察、探 索 和 驗 證 ，

體 驗 科 學 探 究 的 樂 趣 。 此 外 ， 部 分 牆 壁 設 有 具 探 索 、 操 弄 的 感 官

遊 戲 。 美 勞 角 物 料 豐 富 ， 幼 兒 班 兒 童 利 用 不 同 的 物 料 設 計 髮 型 ，

作 品 具 個 人 意 念 。 課 室 內 張 貼 兒 童 的 作 品 ， 能 讓 兒 童 互 相 欣 賞 和

學 習 。  

2.6 學 校 各 級 均 會 進 行 專 題 研 習 ， 教 師 於 研 習 結 束 時 ， 會 讓 兒 童 展 示

他 們 的 研 習 成 果 。 觀 察 期 間 ， 高 班 兒 童 完 成 以 水 為 主 題 的 專 題 研

習 ， 他 們 有 條 理 地 向 其 他 級 別 兒 童 表 達 研 習 過 程 中 的 發 現 ， 表 現

良 好 的 語 言 能 力 和 自 信 心 。 體 能 活 動 時 ， 教 師 安 排 一 組 兒 童 進 行

與 體 能 不 相 關 的 模 擬 遊 戲 ， 未 能 有 效 促 進 兒 童 的 大 肌 肉 發 展 ， 教

師 須 改 善 體 能 活 動 的 編 排 ， 為 兒 童 提 供 足 夠 的 肢 體 活 動 機 會 。 部

分 教 師 嘗 試 在 音 樂 活 動 內 ， 綜 合 主 題 學 習 元 素 ， 惟 活 動 略 嫌 偏 重

主 題 內 容 而 忽 略 音 樂 元 素 ， 教 師 宜 編 擬 合 適 的 選 材 和 教 學 內 容 ，

加 強 活 動 中 的 音 樂 元 素 ， 使 能 讓 兒 童 享 受 音 樂 的 樂 趣 。 幼 兒 班 下

學 期 已 進 行 沿 虛 線 寫 字 活 動 ， 未 能 配 合 兒 童 的 能 力 和 發 展 ， 學 校

須 立 即 取 消 有 關 安 排 ， 設 計 多 樣 化 的 遊 戲 ， 以 加 強 兒 童 的 小 手 肌

協 調 能 力 。  



4 

2.7 兒 童 專 注 投 入 學 習 ， 喜 歡 進 行 探 索 活 動 ， 能 主 動 與 人 溝 通 ， 樂 於

與 同 伴 一 起 參 與 各 類 遊 戲 活 動 ， 友 伴 間 相 處 融 洽 。 教 師 編 排 兒 童

輪 流 負 責 不 同 的 任 務 ， 兒 童 表 現 樂 於 服 務 的 態 度 。 兒 童 喜 歡 進 行

繪 畫 活 動，作 品 構 圖 豐 富。兒 童 自 理 能 力 理 想，會 在 進 食 前 洗 手 ，

又 懂 得 收 拾 餐 具 和 玩 具 。  

2.8 學 校 已 為 兒 童 建 立「 兒 童 學 習 歷 程 檔 案 」，存 放 軼 事 觀 察 記 錄、評

估 記 錄 、 兒 童 美 術 作 品 記 錄 等 ， 並 通 過 每 學 期 兩 次 的 家 長 面 談 ，

讓 家 長 了 解 子 女 的 學 習 情 況 。 教 師 以 持 續 觀 察 方 式 評 估 兒 童 的 學

習 表 現 ， 也 會 綜 合 分 析 兒 童 評 估 資 料 。 學 校 尚 須 加 強 教 師 對 兒 童

評 估 理 念 的 掌 握，共 同 制 定 評 估 準 則，讓 教 師 能 客 觀 地 評 鑑 兒 童 ，

使 評 估 資 料 更 能 有 效 地 反 映 兒 童 整 體 的 發 展 情 況 ， 以 達 到 促 進 兒

童 學 習 和 身 心 發 展 的 評 估 目 的 。  

 

3. 促 進 學 校 自 我 完 善 的 建 議  

3.1 教 師 會 蒐 集 有 關 兒 童 轉 介 、 接 受 輔 導 服 務 ， 及 在 家 庭 與 學 校 突 發

事 情 的 資 料 ， 存 放 在 兒 童 的 個 人 記 錄 內 ， 以 供 跟 進 之 用 。 學 校 宜

進 一 步 發 展 知 識 管 理 ， 總 結 和 整 合 學 校 在 辨 識 、 跟 進 及 輔 導 不 同

學 習 需 要 兒 童 的 寶 貴 知 識 和 經 驗 ， 建 立 相 關 資 料 庫 或 編 成 指 引 ，

傳 承 知 識 。 學 校 尚 可 為 教 師 擬 訂 具 焦 點 的 同 儕 觀 課 活 動 ， 使 能 更

配 合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的 需 要 。  

3.2 學 校 須 檢 視 課 程 的 均 衡 性 ， 改 善 日 程 的 編 排 ， 為 半 日 班 兒 童 每 天

提 供 足 夠 的 體 能 活 動 機 會 ， 以 及 檢 視 體 能 活 動 的 效 能 ， 使 兒 童 身

心 得 到 全 面 均 衡 的 發 展 。 學 校 尚 須 加 強 教 師 對 兒 童 評 估 理 念 的 掌

握 ， 訂 定 評 估 準 則 ， 持 續 提 升 學 與 教 的 質 素 。  

 

 




